
“我要申请法律援助“

”一次办”服务规程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9年6月
申  明
一、请认真阅读本服务规程。

二、对照材料清单准备相应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填写完整、真实、有效，且符合法定要求。

三、本服务规程旨在帮助您迅速了解申请法律援助的有关审批服务信息，实施清单的全部内容您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http://www.yyx.gov.cn/）
“我要申请法律援助”

“一次办”服务规程指南

一、事项名称：“我要申请法律援助”

二、服务对象：拟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

三、适用范围：岳阳县县域范围

四、办理结果

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

五、受理窗口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司法窗口
六、审批决定机构

岳阳县司法局
申请条件

符合《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8-9条规定的范围：

第八条 公民对下列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因工伤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八)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九)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种子、农机具和其他伪劣产品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十)因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十一)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第九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告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

八、材料清单

	涉及
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数
	各类情形
	材料要求

	基本

材料
	1
	申请人身份证或其他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提交
	1
	
	真实、清晰，

	
	2
	有代理权的证明
	代理申请人

提交
	
	代理申请人代为申请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和代理人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申请人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人提交
	1
	五保证或低保证。如没有五保或者低保的，可在法律援助中心领取经济困难证明表，填写完并在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盖公章，本人签字。
	

	
	4
	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据材料和其他材料
	申请人提交
	1
	
	真实有效


九、办理基本流程
“我要申请法律援助”一次办流程图

（2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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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说明
1、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可以向有关义务人所在地或者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2、公民向户籍所在地或者长期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就业情况等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不出具证明，并说明理由。

3、经济困难证明表中，填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收入情况。困难标准是不超过本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

4、符合《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仲裁、行政复议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十一、审批时限
2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三、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理地点：岳阳县荣家湾镇长丰路政务服务中心主楼二楼（C区）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7:00
十四、咨询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0730-7641534
监督电话：12345    0730-7663005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
申请人：                  工作单位：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
	申请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收入状况
	姓名
	关系
	工资性
收入（元）
	生产经营性
收入（元）
	其他
收入（元）
	合计（元）

	
	
	本人
	
	
	
	

	
	
	
	
	
	
	

	
	
	
	
	
	
	

	
	
	
	
	
	
	

	
	
	
	
	
	
	

	
	
	
	
	
	
	

	
	
	
	
	
	
	

	
	
	
	
	
	
	

	
	总计
	
	家庭人均收入（元）
	

	资产
状况
	房产：□无  □有          套，               平方米

	
	汽车（经营性运输工具除外)：□无    □有

	
	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等资产：           元

	重大
支出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申请人或者                               出证单位（公章）
法定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出证单位是指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有权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机关、单位。无相关规定的，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为出证单位。
    2.申请事项的对方当事人是与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申请人仅填报个人情况。
    3.重大支出是指自提出申请之日前12个月内的家庭或者个人重大支出。
7

